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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推動期程：115-119 年。 

本行動方案自115年至119年止，共計5年。 

伍、 推動策略及措施 

一、部門推動策略 

根據第二期環境部門行動方案減碳策略措施及我國最新溫室

氣體排放清冊報告顯示，「污廢水處理」及「焚化處理」之溫室氣

體排放量減量為環境部門首要目標。為達成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

管制目標，落實環境部門減量，第三期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

方案之架構如圖 7 所示，六大推動策略包含：「提升污水處理率及

下水道用戶接管戶數」、「辦理公共污水廠創能及節能」、「推動

污（廢）水廠設置厭氧處理設施以提高沼氣回收」、「推動高有機

等事業廢水處理減量措施相關配套」、「推動廢棄物能資源化，發

展資源循環減碳技術，帶動事業永續發展」及「研發創新技術」，

並由六大推動策略下提出 15 項減量推動措施，內容涵蓋自主減量

計畫，並由環境部、經濟部及內政部等相關單位共同推動，推動策

略措施總表如表 8。 

 

圖 7、第三期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架構  


